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9〕41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奖惩办法
(试行) 和郑州市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《郑州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奖惩办法 (试行)》和 《郑州市水

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

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9年6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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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奖惩办法

(试行)

第一条 为圆满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任

务,压实工作责任,确保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,切实保障水环境

安全,结合郑州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市内

五区、三个开发区、六县 (市)、上街区水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

工作的奖惩考核。

第三条 处理措施包括警示通报、财政扣款、约谈、区域限

批、党政纪处分、行政 (刑事)处理等。

第四条 以下情形适用奖惩:

1.各县 (市、区)地表水跨界断面、县级饮用水水源地和

水环境风险防范的生态补偿按照 《郑州市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

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各县 (市、区)地表水跨界断面、县级水源地水质出现

月均值超标的,第1次超标,市环境攻坚办下发警示通报;连续

第2次超标且水质未改善的,市环境攻坚办将约谈责任单位负责

同志;连续第3次超标且水质未改善的,市环境攻坚办将按照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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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程序移交市纪委监委,对责任人员实施追责。出现水环境污染

事故的,根据具体情形,对责任县 (市、区)实施生态补偿,对

责任人员实施追责。

3.在河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排名中,当月排名全省后10

名的,公开通报批评;连续两个月排名后10名且水质没有改善

的,约谈责任单位负责同志;连续三个月排名后10名且水质没

有改善的,按照有关程序移交市纪委监委,对责任人员实施追

责。

4.水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任务推进不力、进展缓慢的,

市环境攻坚办约谈责任单位负责同志;对未完成省定年度重点工

作的,市环境攻坚办将按照有关程序移交市纪委监委,对责任人

员实施追责。

第五条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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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持续打好郑州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,保护和改善

全市水环境质量,确保完成国家、省 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和

省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下达我市的水质目标任务,根据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,按照 “谁污染、谁赔偿,谁治理、谁受益”原则,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郑州市行政区域内郑州航空港经济综

合实验区、市内五区、三个开发区、六县 (市)、上街区水环境

质量生态补偿。

第三条 郑州市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包括地表水跨界断面、

县级饮用水水源地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郑州段和水环境风

险防范的生态补偿。地表水跨界断面每个月上半月、下半月各监

测1次,生态补偿资金按半月核算、按月结算;市区建成区河流

跨区界断面、明沟、湖泊、坑塘水体每月监测1次,资金按月核

算和结算;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资金按季度核算和结算;水环

境风险防范资金按月核算和结算。

第四条 地表水跨界断面生态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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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市控地表水跨县界断面生态补偿。跨县界断面生态补

偿监测数据采用国家、省、市认可的数据。跨界断面生态补偿因

子为21项,根据最差因子确定水质类别。跨界断面水质监测结

果较目标每提升1个类别,奖励50万元;每下降1个类别,扣

收100万元。

(二)国、省控断面超标,被省政府扣收的生态补偿金,按

照扣收补偿金的具体数额,双倍扣收相关具体责任县 (市、区)。

(三)国、省控断面中,贾鲁河中牟陈桥断面生态补偿金按

市、县两级9暶1的比例进行扣收或奖励;黄河花园口生态补偿

金原则上由市级承担,荥阳汜水河口子断面同期超标的,黄河花

园口断面生态补偿金由巩义市、上街区、荥阳市根据汜水河出境

水质情况按比例承担;双洎河黄甫寨断面生态补偿由新郑市承

担;颍河白沙水库生态补偿由登封市承担;伊洛河巩义七里铺断

面生态补偿由巩义市承担;梅河老庄尚断面和丈八沟梁家桥断面

生态补偿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承担。

(四)上游入境断面水质超标时,扣除上游入境断面对下游

出境断面的水质影响。

(五)市区建成区河流水质生态补偿。设置跨界断面,按照

地表水考核的21项因子,计算断面的综合污染指数。

跨区界断面水质与入境对照断面水质相比,综合污染指数持

平或者下降不超过10%,奖励50万;超过10%,奖励100万。

跨区界断面水质与入境对照断面水质相比,综合污染指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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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比例不超过10%,扣收100万;上升超过10%,扣收200万。

第五条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生态补偿。

(一)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必须达到或优于栿类。县级

集中式水源地当月每出现1个水质为栺类水的饮用水水源地,给

予县 (市)20万元奖励。

(二)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实行惩罚性扣收。县级饮用水水源

地水质以栿类水质为标准,单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每下降1个水

质类别,扣收县 (市)50万元。

第六条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郑州段生态补偿。

(一)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郑州段水质必须稳定达到栻

类。

(二)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郑州段因水质问题被省政府

扣收生态补偿金的,由具体造成污染的相关责任县 (市、区)承

担。

第七条 水环境风险防范生态补偿。

对出现以下水环境风险的县 (市、区),除扣收上述有关地

表水考核断面、饮用水水源地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补偿金

外,另外扣收相应的生态补偿资金。

(一)凡发现河流水质当月出现有毒有害污染物超标现象,

除承担当地和下游地区经济损失外,当月一次性扣收100万元;

属我市出境断面的,当月一次性扣收相关责任县 (市、区)400

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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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当月出现跨界水污染事件的河流,根据造成污染事件

的责任主体,除承担当地和下游地区经济损失外,当月一次性扣

收100万元;属我市出境断面的,当月一次性扣收相关责任县

(市、区)400万元。

(三)当月出现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、县城和城市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,除承担经济损失外,当月一次性扣收相

关责任县 (市、区)400万元。

(四)建成区内水体,连续两次检测不达标,被确认为黑臭

水体的,面积超过20平方米或长度50米以内,每发现一处,扣

收相关责任县 (市、区)100万元,超过以上标准的每处扣收

200万元,不能短期完成治理的,按月扣收,直到黑臭水体消除

为止。

(五)凡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的,取消对该县 (市、区)

的所有奖励;同时出现上述多种情况的,实行累计扣收。

第八条 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计算各县 (市、

区)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资金的扣收和奖励额度。市财政局负责

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资金的扣收和奖励结算工作。市生态环境

局、城市管理局、财政局每月15日前向各县 (市、区)通报上

月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资金扣收和奖励情况。

第九条 扣收生态补偿资金除用于奖励相关县 (市、区),

结余资金纳入全市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。若扣收各县 (市、

区)资金不足以安排奖励资金,缺口部分市级另行统筹安排。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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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各县 (市、区)资金,由各县 (市、区)专项用于环境治理支

出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 主办:市生态环境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九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6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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